
人文学院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转

专业管理办法

为规范本科生转专业管理，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21 号）和《甘肃农

业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甘农大发〔2007〕147 号），

结合《甘肃农业大学转专业管理办法》（甘农大教发〔2022〕1 号）和人文学院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转专业条件及要求

转专业包括跨学院转专业和学院内转专业。一年级学生可申请跨学院转专业，

也可申请院内转专业；二年级学生只限于学院内转专业。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转专业：

1.学生确有专长，对所申请转入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志向和基础，转专业

后更能发挥其专长；

2.经学院确认学生有特殊困难或某种疾病，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

他专业学习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1.在文科、理科之间跨类者（以入校前高考的类别为准）；

2.在不同招生批次之间跨层次者；

3.属于预科升本科、专升本、民族班、外校转入等特殊类别者；

4.申请转专业前所修课程有考核不合格者；

5.申请转专业前受到过警告及以上处分者；

6.已有一次转专业记录者；

7.应作退学处理者；

8.其他经学院审核认为不适合转专业者。

二、转专业申办程序及考核方式

1.拟转专业的学生在第 13 周向学院提出转专业申请，并填写和提交转专业

审批表、学习成绩单和符合转专业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2.学院在第 14 周召开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同意该生转专业，并

由院长签署意见、加盖学院公章后统一送教务处备案；

3.根据申请转入学生情况，学院在对学生情况认真审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开、

公正、公平的原则，于每学期第 16-17 周对申请转入学生按照面试和上学期考试

成绩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束后，学院召开学术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

由院长在转专业审批表上签署是否接收的意见（不接收应注明理由），并加盖学

院公章，于第 18 周将转专业学生审批表报送教务处备案；

4.在下学期教务处下发审核转专业学生资格文件后，按要求接收转专业学生。

三、接收人数

各年级转入转出专业的学生人数控制在 10%以内。本学期转专业拟接收名额

如下表：

专业名称 拟转入人数（人）

汉语言文学 12

秘书学 6

英语 8


